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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024年 1月 29日

扎实推进排查整治 坚决保障安全稳定

聚焦既定目标，不断提升全省问题隐患整改效率。为确保

全省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高效有序推进，坚持强化排查

与整改落实“双管齐下、双轮驱动”，不断深化燃气安全专项

整治基层治理质效，各市州专班持续加大整治力度，以“矢志

不渝、不胜不休”的坚定信念，全面开展隐患整治，进一步加

强信息搜集与研判，严厉打击不合格燃气瓶、阀、管等违法违

规行为，持续增强问题隐患精细化分类，深入分析燃气安全领

域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及时调整完善工作策略，持续推进“回头

看”复盘行动，建立完善重点督办和失信惩戒机制，引导市场

主体深刻汲取历史事故教训，加大自查自改力度，筑牢安全防

控体系。通过一系列举措，全省整治效率不断提升，从系统看，

截止目前，全省排查企业总数 25107家，排查进度 99.98%，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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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整改完成数 19536 个，整改率 99.81%，其中西宁市排查率

99.97%，整改率 99.27%；海北州排查率 99.91%，整改率

99.43%，其余市州排查率和整改率均达 100%，以上两个市州

排查率和整改率未达 100%的原因是部分县（区）排查整治还未

做到全覆盖，省专班已责成相关市州、县（区）专班在保质保

量的前提下加快整改进度，确保目标任务序时达标。

夯实治理成果，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复盘行动。进一步贯彻

落实全国城市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，持续

开展新一轮安全隐患再排查、再整治“回头看”行动，在原有

成果上持续强化严管态势，聚焦关键领域，逐级明确责任，依

托安全生产巡查，指导各地全面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复

盘排查，引导各地专班查找专项整治工作存在的漏洞和不足，

不断强化人员密集场所燃气安全使用规范，持续建立健全燃气

安全预防机制，坚决落实全面清查、无死角覆盖根本原则，严

厉打击“黑气瓶”等违法行为，确保潜在风险得到彻底消除，

切实保障全省燃气安全形势稳定。截止 1月 28日，已对海东市

进行督导巡查，累计检查县（市、区）5 个、燃气经营企业 3家、

燃气使用场所 3个，其中加气站 1家、天然气公司 2家、餐饮

企业 1家、福利机构 1家、学校 1家；累计发现问题隐患 6项，

其中属于之前已排查但未查出问题隐患 6项。化隆县燃气专班

还未明确专班工作职责和运行机制，化隆县消防部门开展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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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所属行业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较为缓慢，乐都区商务局在

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。

发挥激励作用，不断激发各级单位工作热忱。岁末将至，

为感谢和表扬省级燃气专班各成员单位、派驻人员、各地专班

自工作启动以来，在全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集中攻坚行动

中作出的贡献和辛勤付出，省燃气专班办公室近期向各成员单

位、各地专班发出感谢信，信中指出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在

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下，各成员单位、各市州积

极响应，紧密协作，从维护提升我省燃气安全大局出发，以高

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克服困难，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省、

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并开展集

中办公，各级专班工作人员秉持迎难而上、敢于负责的精神，

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方案要求，针对燃气行业

核心问题，有序推动“八大任务”深入实施，构建起高效、有

序、常态、氛围浓的工作体系，燃气安全各项关键指标完成度

均达到全国前列，取得了集中攻坚“零事故”阶段性成效，这

些成绩的取得，既归功于各成员单位、各市州政府的大力支持，

也离不开选派干部的扎实工作和不懈努力。信中强调，2024年

是全面深化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的重要节点，也是“十四

五”规划深入实施、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，在此背景下，全省

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将继续巩固既有成果，着力解决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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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希望各成员单位、各地专班、各工作

人员再接再厉，继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，全力完成好城镇

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任务，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贡献

力量。

下一步，省级燃气安全工作专班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《国务院安委

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》《国务

院安委办关于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的通知》

等文件要求，坚决落实国务院安委会、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安全

生产工作部署要求，盯紧重点环节，压实燃气经营、使用企业

主体责任，推进自查自改机制建立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

健全公众监督举报和投诉核查机制，加强督导检查，通过各类

专项行动将燃气安全纳入年度重点督查整治任务。同时，指导

各地专班继续层层压实责任，做好“春节”“两会”期间排查

整治工作，形成 24小时带班值守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坚决防

止重特大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抄报：何录春副省长、李宏绪副秘书长

抄送：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

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024年1月29日印发


